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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醫 療 保 障 計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 

在 二 零 一 五 年 五 月 四 日 會 議 上 要 求 提 供 的 補 充 資 料  

 

第 (a )項 :  

承 保 投 保 前 已 有 病 症 的 要 求 會 影 響 屬 標 準 風 險 的 受 保 人 所 須 繳 付 的 保

費 ， 就 此 ， 當 局 應 邀 請 保 險 業 界 參 與 分 析 市 場 數 據 和 提 供 下 述 各 類 保

單 持 有 人 所 佔 的 百 分 比 ： 繳 付 「 正 常 」 保 費 、 屬 標 準 風 險 的 保 單 持 有

人，以及 ( i )繳付「 正常」保費、屬高風險的保單持有人 (但 由 於 保 單 有

不 承 保 事 項 ， 因 此 保 障 範 圍 較 小 )， 和 ( i i )因 投 保 前 已 患 病 而 須 在 「 正

常」保費以外繳交附加保費、屬高風險的保單持有人；   

 

當局的回應  

 作 為 制 訂 醫 療 保 障 計 劃 (現 稱 為 自 願 醫 保 計 劃 )精 算 定 價 模 型 及

進 行 其 他 有 關 評 估 的 背 景 研 究 工 作 之 一 ，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委 聘 的 獨 立 顧

問公司 (顧問 )進行了一項調查，以了解二零一二年後期至二零一三年年

初 本 港 保 險 公 司 在 市 場 上 的 慣 常 做 法 。 調 查 範 圍 涵 蓋 醫 療 保 險 各 方 面

的 運 作 ， 包 括 核 保 程 序 、 產 品 特 徵 、 索 償 管 理 和 分 銷 渠 道 。 共 有 八 間

保 險 公 司 作 出 回 應 。 顧 問 估 計 它 們 所 佔 的 市 場 份 額 約 達 七 成 ， 故 認 為

這次調查結果足以代表實際市場情況。  

2 .  調查結果顯示，在 接受投保時因應顧客投保前已患病症或其他

健 康 風 險 而 加 入 個 別 不 承 保 事 項 和 收 取 附 加 保 費 ， 是 本 港 保 險 公 司 管

理 風 險 的 常 見 做 法 。 在 受 訪 的 保 險 公 司 中 ，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年 底 仍 然

有 效 ， 並 註 明 承 保 範 圍 不 包 括 指 定 的 投 保 前 已 有 病 症 的 醫 療 保 單 ， 所

佔比例大多為 7％至 15％不等，只有一間保險公司的比例明顯高於這

個幅度，達 20％之多。至於收取附加保費的有效醫療保單，所佔比例

則由 5％至 8％不等。換言之，截至二零一一年年底，在受訪保險公司

中有效的醫療保單大多數僅收取標準保費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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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(b )項 ︰  

制 訂 計 算 醫 療 通 脹 超 出 一 般 通 脹 比 率 的 方 程 式 ， 以 推 算 自 願 醫 保 計 劃

對每年平均保費的影響，並根據過往的參數，核實是否如顧問所估算，

推 出 自 願 醫 保 計 劃 後 ，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至 二 零 四 零 年 的 推 算 期 內 ， 個 人

償款住院保險產品 (普 通 病 房 級 別 )  的平均保費平均每年增加 3 . 5 % (超

出一般通脹率 )。  

 

當局的回應  

3 .  顧 問 在 推 算 自 願 醫 保 計 劃 的 長 遠 影 響 (包 括 自 願 醫 保 計 劃 制 度

下保險產品保費的增長率 )時，制訂了一個精密的推算模式，當中的主

要 參 數 包 括 醫 療 通 脹 超 出 一 般 通 脹 的 比 率 、 醫 療 服 務 使 用 率 的 增 長 和

使用醫療服務的模式、非索償比率，以及消費者對價格的敏感程度等。 

4 .  就醫療通脹超出一般通脹的比率而言，顧問認為，要估算長達

25 年的推算期內醫療通脹超出一般通脹的比率，而推算結果要有相當

的 精 確 度 ， 在 技 術 上 甚 為 困 難 。 首 先 ， 顧 問 難 以 明 確 地 估 算 一 些 主 要

影 響 因 素 如 何 與 醫 療 成 本 的 變 動 互 相 影 響 ， 這 些 因 素 包 括 醫 療 科 技 迅

速 發 展 、 更 具 成 本 效 益 的 服 務 提 供 模 式 方 面 的 創 新 發 展 、 消 費 者 在 生

活 模 式 和 疾 病 預 防 方 面 的 行 為 改 變 等 。 第 二 ， 由 於 香 港 並 無 官 方 或 通

用 的 方 式 計 算 醫 療 通 脹 ， 因 此 不 能 直 接 參 考 過 往 的 趨 勢 。 第 三 ， 要 精

確 地 估 算 自 願 醫 保 計 劃 與 醫 療 通 脹 之 間 的 互 動 影 響 ， 在 技 術 上 有 一 定

困難，因為計劃某些特點 (例如推廣日間護理 )的目的是要更有效地控制

醫療成本。  

5 .  基於上述種種限制，顧問認為，把長遠醫療通脹超出一般通脹

比 率 的 估 計 數 字 視 作 運 算 假 設 ， 從 而 推 算 自 願 醫 保 計 劃 的 長 遠 影 響 ，

是較恰當的做法。不過，這些假設是顧問對本地市場數據 (例如香港保

險 業 聯 會 備 存 的 索 償 資 料 )和 海 外 市 場 數 據 (例 如 有 關 全 球 醫 療 成 本 趨

勢的國際調查結果 )進行專業分析而作出的。根據這些數據，顧問假設

在 二 零 一 六 年 至 二 零 四 零 年 的 推 算 期 內，在 基 線 情 況 (即沒有推行自願

醫保計劃的情況 )下，醫療通脹超出一般通脹的比率平均每年為 3 . 6 %，

而在預測情況 (即推行自願醫保計劃的情況 )下，醫 療通脹超出一般通脹

的比率平均每年為 2 .1%至 4 .1%，實際數字視乎自願醫保計劃對控制醫

療成本的影響程度而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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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有關顧問推算在二零一六年至二零四零年間，個人償款住院保

險 產 品 (普 通 病 房 級 別 )的 平 均 保 費 平 均 每 年 增 加 3 . 5 % (超 出 一 般 通 脹

率 )這項估算，食物及衞生局認為大致合理和可以接受。鑑於近年一般

通 脹 率 一 直 徘 徊 在 2%至 4%左 右 1， 而 根 據 香 港 保 險 業 聯 會 的 最 新 預

測 ， 近 年 醫 療 保 險 平 均 保 費 的 每 年 增 長 率 約 為 5% 2， 我 們 認 為 ， 顧 問

所推算的長遠保費增長率與市場的現況大致相符。  

 

 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
二 零 一 五 年 十 月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政 府 統 計 處 的 統 計 數 字 顯 示 ， 二 零 零 九 年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內 含 平 減

物 價 指 數 和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的 平 均 增 長 率 分 別 為 2 . 5 %和 4 . 1 %。  

2 資 料 來 源 ： 香 港 保 險 業 聯 會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九 月 十 七 日 發 出 的 新 聞 稿 ， 內 容 可 於

以 下 網 址 瀏 覽 ： http: / /www.hkf i .org .hk/#! /media-release/358。  




